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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单位、各部门： 

根据《内蒙古大学奖助学金工作条例》（内大发〔2016〕54 号）和《内

蒙古大学火箭军奖（助）学金评选办法》（内大资助〔2014〕25 号）文件

规定，经学生自主申请、班级评议、学院奖助学金评审委员会综合评审，

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审核，学校奖助学金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按照火箭军助学

金评选条件对候选学生进行了审议并全校公示，最终确定蒙古学学院伊德

木等 10 名学生为 2017 年火箭军助学金受助者，每人资助 3000 元/年，条

件符合情况下，连续资助四年。 

希望受助学生勤奋学习、努力进取、全面发展，为促进边疆民族地区

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贡献力量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内蒙古大学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 10月 27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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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 

序号 学生姓名 民族 学院 专业 学号 

1 伊德木 蒙古族 蒙古学学院 新闻班 0171133997 

2 布特格奇 蒙古族 蒙古学学院 基里尔文班 0171132228 

3 包乌云 蒙古族 哲学 哲学 0161132440 

4 带  小 蒙古族 公共管理学院 政治学与行政学 0161132394 

5 熊艳香 白族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自动化 0171123819 

6 娜荷亚 蒙古族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0171120430 

7 王苏日贵 蒙古族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技术基地 0161142595 

8 李雨濛 满族 计算机学院 软件工程 0171123596 

9 张志斌 蒙古族 教务处民族预科班 理科一班 0171442471 

10 海  霞 蒙古族 教务处民族预科班 理科二班 0171442508 

 


